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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标价错误的法律规制

王天凡

　　内容提要：网络标价点击购买页面的性质应当依照我国法律规定，通过意思表示的规
范解释方法予以客观判断。从不特定意思表示受领人的角度观之，若无法从网页标价页

面中解释出商家不愿受其表示约束而保留缔结合同与否可能性的情形下，不应认为网页

本身属于要约邀请。而作为格式条款的购物网站规则若未能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则未满

足我国法律关于订入控制的要求，消费者可以撤销这一格式条款。此外网站购物规则亦

可能因违反法律对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要求而不生效力。除此之外还需判断电子自动回

复的效力。我国应当通过民法典合同编总则及电子商务法等立法明确电子商务的合同订

立中经营者义务的相关特别规范，包括自动回复、承诺期限等。在合同被判定成立并发生

效力的情形下，若商家的标价错误符合我国现行法中关于“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则商

家可撤销合同，在消费者存在合理信赖而受有损害的情形下，应当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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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网购的迅速发展，相关法律问题日益浮现。其中，购物网站商品标价错误问题由

于发生频繁、涉及面广、争议较大，经常成为关注焦点。国内外主要购物平台网站及自营

网站几无幸免。从可以检索到的资料看，自２００８年至今，我国法院已有数十件涉及标错
价格问题而引发的诉讼案件，〔１〕大量案件的争议焦点都集中于合同是否成立及能否适用

·４４１·

〔１〕 从“北大法宝”检索“标价错误”、“价格标识错误”或在网购合同中涉及价格错误的相关案例（检索时间：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较早的一起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浦民一（民）初字第２１１３２号“某贸易有限公司诉王某
某买卖合同纠纷案”。而实际上进入诉讼的还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量的纠纷产生后都没有进入到司法程序，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以“标错价格”为关键字，可以搜到海量案例。如ＩＢＭ早在２００４年，就出现将市价１５００元的
笔记本光驱错标成了１元，最后还是按照１元的价格向订购用户发了货。亚马逊在２０１２年，将１９９９元的某款手
机错标成１４９９元，后以“系统价格错误”为由，取消了用户订单，遭到用户投诉。联想将原价１８８８元平板电脑误
标价９９９元，后索性“将错就错”，将该款平板电脑正式调价为９９９元继续出售。苏宁易购在２０１４年，因工作人
员手误，一款原价１９９９元的平板电脑在其网站上被标价４９９元，短短几分钟内便下单１０００余台。苏宁易购随
后确认，此次标错价事件损失上百万元，不过仍会照常发货。



意思表示错误规则而撤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首要之点在于如何看待购物网站上标价

的商品展示及下单页面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消费者点选购物行为的性质；除此之外

还必须考虑是否存在购物网站规则等格式条款及其效力。在以往的民法理论中，对于要

约及要约邀请的界分并未造成如此困扰，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及何时成立的判断问题也从

未如在网购环境下一般突出。此外，再加上民法错误制度这一亘古难题，使得此类案件出

离之复杂。在现时的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相似案件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并在此基础

上做出不同的法律效果的判断。这其中虽然可能存在当事人诉讼及抗辩理由差异的因

素，但也可明显看出网络环境交易这一新生事物从事实认定至法律适用都给法院带来巨

大挑战。除此之外，从判决也可看出案件的审理者们在说理背后抱持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本文拟从我国法院对网络交易标价错误案件的相关判决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出发，结合

比较法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而分析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提出比较妥

当的处理方案。

概念界定即讨论范围的限制。本文所指的网购仅限于电子商务中 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的情形，亦即典型的消费者合同的情形。至于 Ｃ２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以
网络为平台的共享经济模式等情形，除非特别提及，否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中。亦

即，本文认为在网站标价错误等问题中，对于Ｂ２Ｃ与Ｃ２Ｃ等不应一律适用同一规则。

一　现有案例及主要观点

网站标价错误在我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大量的案例，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

关注。整体而言，核心问题除了商家提供的商品标价页面的性质究竟是要约还是要约邀

请，以及与此相关的合同是否成立，还包括诸如购物网站规则或店家“告示”等格式条款

的效力及（在判断合同成立的情况下）标错价的卖方得否适用“重大误解”而撤销。我国

法院在类似案件的裁判中给出了纷繁的答案。本文拟就可检索范围内的典型类似案件整

理如下：〔２〕

案名 审理法院及案号
是否构成

要约

格式条款

效力

是否构成

重大误解

１．某贸易有限公司诉王某某买

卖合同纠纷案

上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０８）浦民一 （民）初字第

２１１３２号民事判决

未论及 未论及 是

２．宁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

朝民初字第７４５０号民事判决
是 不发生效力 未论及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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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通过搜索引擎可查到著名的当当网标价错误案件，初审法院为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但从裁判文书网或北大法宝

均无法找到该判决。

相同判决还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朝民初字第７４６１号、（２０１４）朝民初字第７４５６号民事判决等。此类
案件与宁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为系列案件，有大量消费者起诉。



续表

案名 审理法院及案号
是否构成

要约

格式条款

效力

是否构成

重大误解

３．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

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北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４）三中民终字第 ０９３８１号

民事判决

是 不发生效力 未论及

４．陈某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榕民终字第３０８４号民事

判决

未论及 未论及 是

５．陈某诉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２）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

１６９６号民事判决

否 有效 否

６．秦某诉某电子商务（上海）有

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４〕

上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４）浦民一（民）初字第９３７８

号民事判决

否 无效 未论及

７．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上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５）浦民一（民）初字第２２９６０

号民事判决

否 有效 未论及

８．淄博某经贸有限公司与凤某

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淄商终字第 ８９号民事

判决

是 无效 否

９．杨某诉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上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４）浦民一（民）初字第１５６６６

号民事判决

未论及 未论及 是

１０．聂某某诉义乌市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

盱民初字第０１３６９号民事判决
未论及 未论及 否

１１．姚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３）

宜和民初字第０２７２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未论及

１２．宋某与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天津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５）一中民二终字第０５８８号

民事判决

否〔５〕 有效 未论及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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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相同判决还有（２０１４）浦民一（民）初字第９３８１号、２０１４）浦民一（民）初字第９３８２号、（２０１４）浦民一（民）初
字第９０４８号等，此类案件与秦某诉某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为系列案件，有大量消
费者起诉。

该案之判决本身逻辑有再探讨之余地，因其中存在格式条款，而法院认为该格式条款属公平条款。而在格式条

款有效的前提判断下，本无继续讨论标价页面本来属性之必要。



续表

案名 审理法院及案号
是否构成

要约

格式条款

效力

是否构成

重大误解

１３．秦某某与北京某商贸有限

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鄂０８０２民初４０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未论及〔６〕

１４．王某与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一

中民（商）终字第８５８７号民事判决
是〔７〕 未论及 未论及〔８〕

１５．唐某某与成都某贸易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

成民终字第４２８６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未论及

１６．深圳市某珠宝有限公司诉

某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

浦民二（商）初字第 ２２７０号民事

判决

是 未论及 未论及

１７．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施

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

沪０１１５民初３０６６９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否〔９〕

１８．张某某与北京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东一法东民二初字第 ５８８

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未论及〔１０〕

１９．某公司诉刘某某买卖合同

纠纷案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普民

一（民）初字第３１２２号民事判决
是 未论及 是

２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王

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

三中民（商）终字第 ０４６７１号民事

判决

是 不发生效力 未论及

　　上述案件中，法院对商家提供的商品标价页面的性质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有认为
属于要约者，也有认为属于要约邀请者；相应的对于消费者下单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定。

在此，虽然表现出的是在网购的新环境下不同法院在事实认定上的差异，其实更反映出对

于缔约过程中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缺乏以意思表示为基础的细致理论建构和分析框

架。更深层而言，差异的背后还体现出裁判者对类似问题所秉持的不同价值判断，因为这

一认定直接影响到后续网购合同是否成立、以及何时成立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争议双方

权利义务的分配。在部分案件中，出卖人一方以网站规则等格式条款提出抗辩，认为网站

规则中规定了网站标价的性质（仅为要约邀请），因而合同并不因消费者下单而成立。对

此，不同法院作出的回应亦截然相反。有的法院认为该内容并不属于“免除或限制商家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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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１０〕

该案中法院认定网店首页对涉案标的物所宣传的价格与最终结算价格不符，构成价格欺诈。

该案中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明确网站标价页面的性质，但撤销了一审法院（海淀法院）的

判决，在一审中认定网站标价页面为要约邀请，而未成立合同，也不构成欺诈。

认定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价格欺诈。

认定构成显失公平。

原告主张构成显失公平，法院亦未支持，而要求卖家实际履行。



的责任”，〔１１〕有的法院认为网站尽到了提示义务，〔１２〕因而该格式条款应对消费者发生效

力，也有的法院认为商家未就格式条款以合理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特别是没有在消

费者提交订单之前予以明确提示”，因而该格式条款视为未订入合同，也不对消费者发生

效力。〔１３〕 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在购物网站的规则中对缔约过程的规

定———尤其是将商品展示页面的性质定为要约邀请是否属于“免除或者限制其（商家）

责任的条款”，从而需要对消费者履行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另一方面，若前一问题做

肯定回答，则提示说明的义务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可以看出，各案判决在这两个问题

的回答上都有分歧。这些事实认定存在一定差异实际上是理论上对格式条款订入控制

与效力控制界分不清晰的表现。即使是在同样认定了合同成立的案件中，卖方的错误标

价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法院的裁判更是莫衷一是。这自然也是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这一

“有历史的难题”〔１４〕所致。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类似案件。德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笔记本案”〔１５〕中将

网站上的商品订购页面与商品的橱窗展示进行类比，认为作此展示的商家鉴于供货能力

所限及对顾客信用不佳的顾虑会保留最终缔结合同的决定权，因此这类商品展示页面只

能被视为要约邀请，而顾客发送订单的行为才是要约。〔１６〕 德国学者多数也持此观点，其

理由也大多与法院在裁判中所表述的相同。〔１７〕 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如果商家只希望发生

要约邀请的效力，其必须清楚表示，否则应发生要约的拘束力。〔１８〕

我国台湾地区２００４年引发诸多争议的ＵＢＭａｌｌ事件中，一审裁判认为网店商家在网站
上的广告“标有商品实图、品牌、尺寸、商品功能描述及售价”，应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１５４条第２款“货物标定卖价陈列”具有相同的效果，因此属于要约而非要约邀请，而被告的
下单订购即构成承诺，合同成立。〔１９〕 二审则认为商家张贴的商品资料广告与“价目表之

寄送”相同，属于对不特定消费者所发出的要约邀请。〔２０〕 这两种观点分别都得到了后续

一些法院裁判的支持，使得类似案件的裁判在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两大阵营的分野。〔２１〕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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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

参见宋某与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参见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王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

Ｓｃｈｅｒｍａｉｅｒ，ＨＫＫｚｕｍＢＧＢ，Ｂａｎｄ１，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３，ｓ４４３，Ｒｎ５１。
ＢＧＨ，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２６．１．２００５ＶＩＩＩＺＲ７９／０４，ＭＭＲ２００５，２３３．
类似判决还有 ＯＬ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ＭＲ２００３，４０５，４０５ｆ．；ＬＧＥｓｓｅｎＮＪＷＲＲ２００３，１２０７；ＡＧＭüｎｓｔｅｒＭＭＲ２０１０，
６８７．
Ｚｃｋｅｒ，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Ｒｎ．１８６，ａｕｃｈＢｕｓｃｈｅ，ｖｏｒ§１４５，Ｒｎ．３８，ＭüＫｏＢＧＢ，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２．Ｋｏｃｈｅｒ，ｅｖａ，Ａｎｆｅｃｈｔｕｎｇ
ｂｅｉｆａｌｓｃｈｅＫａｕｆｐｒｅｉｓａｕｓ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ＪＡ２００６，１４５；Ｈｏｅｒｅｎ，Ｄ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ｓｃｈｌｕｓｓ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ｎｄｄｉ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ｉｎ：Ｓｃｈｕｌｚｅ／ＳｃｈｕｌｔｅＮｌｋｅ（Ｈｒｓｇ．），Ｄｉｅ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ｒｅｆｏｒｍｖｏｒｄｅｍ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ｄ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ｓ，
２００１，Ｓ．３１５，３１５；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Ｊｅｎｓ，ＺＲＤａｓ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ｋｏｍｍ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Ｊｕｒａ２００９，１８３，１８４．
Ｍｕ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ｃｈｅｗｅ，Ｄｉｅ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ａｄｏｆ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ａｕｆｄｅｍＰｒüｆｓｔａｎｄ，Ｊｕｒａ２０００，５６５．
“台北地方法院”９３年度北消简字第１８号民事判决。
“台北地方法院”９４年度消简上字第７号民事判决。
认为网络购物标价交易网页属于要约的判决还有如：“台南地方法院”９８年度诉字第１００９号判决，“台北地方法
院”９９年度消简上字第１号判决。而认其属于要约邀请的包括如：“台北地方法院”９８年度消简字第１７号判决，
“台北地方法院”９９年度诉字第５５９号判决等。著名的Ｄｅｌｌ案中，“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消费者胜诉。但同一事
件其他消费者在不同法院提起其他诉讼，法院却认为网站上的标价展售只是要约邀请，而合同未成立。



而学者的意见也莫衷一是。有支持要约说者，〔２２〕也有大量学者跟随德国理论而不采要约

说，认为网页以图片标定价格的行为仅属于要约邀请。〔２３〕 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视具体情形

而定，考虑包括商家愿意接受其约束的意思〔２４〕并考虑网络交易的形态而确定〔２５〕。

我国学界目前对网络标价错误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还比较不成熟，虽然从检索上看，

相关研究在数量上并不算太少，但介绍性内容居多，而未能条分缕析拆解出其中各层的理

论难点并结合实务案例予以剖析。要判断网站标价错误的法律效果，亦即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安排，首先需对购物网站标价页面的性质进行界定，判断标价页面内容是否符合

要约的构成要件，尤其对于其中争议比较大的“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

表示约束”的要件通过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予以检视。而在对网站标价页面进行分析的

情况下不得不考虑网站规则等格式条款对缔约规则可能构成的改变，因此又须讨论此类

格式条款是否符合订入控制及效力控制的要求。并且，在最终认定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

致而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判断网站标价错误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二　“要约”亦或“要约邀请”———网站标价页面的性质

（一）教义学进路的检视

对于错误标价类案件，首先要面临的便是标价网页的属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其

实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要约与要约邀请。这是一切后续讨论的前提。根据我国

《合同法》第１４条的规定，要约的意思表示应当具备几项构成要件：（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我国学理一般认为要约还需要

具备另外两项构成要件，即要约由特定人（要约人）发出，〔２６〕和须向要约人希望与其缔结

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而根据第１５条，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
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由于一项合同的内容主要由要约确定，而受要约人通常只需回答“同意”即可构成承诺

而成立合同。因而内容是否具体确定这一构成要件被认为是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在内容方

面的核心要件。从现实的购物网站观察，应当区分商品的广告页面与点击购买页面。前者

多存在于购物网站的首页或促销活动的推送页、同品牌商品的展示页等；在大数据环境下，

这类推送广告也会出现在对其他网站进行浏览时的侧边栏。此类推送或广告页面从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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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林诚二：《网路购物中错误标价衍生之法律问题》，《月旦法学教室》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第８６期，第１１页。曾品杰：《从
当事人属性看法律行为之规范———以网购业者标错价事件为例》，《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
期，第１６７页。
冯震宇：《网路商品标错价格出售后得否撤销意思表示？》，《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第２０４页；吴
瑾瑜：《论网站标价错误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８７期，第５５页；李淑如：《网路购物标价
错误之法律解析》，《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第１３５页；张瑞星：《网路购物机制之微调———从购物
网站标价错误之数件判决谈起》，《智慧财产评论》２０１１年４月第九卷第一期，第１１页。
郭戎晋：《购物网站价格标示错误法律问题之研究———由“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决出发》，《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２０１０年３月第７６期，第２１８页。
林丽真：《网路交易标价错误之契约法律问题探讨》，《东吴法律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２卷第４期，第１５页。
对于“要约由特定人（要约人）发出”这一要件，在本文讨论的案件中均不涉此问题，不再赘述。



看大多包含商品的展示、吸引人的广告词，部分也会有“低至××元”和购物网站名称、商标
等信息。此类页面所展示的商品往往并非仅一件（无论是通过下拉页面或滚屏展示），而对

商品的点击通常会链接进入具体商品点击购买页面。这类推送或广告页面所包含的信息

不可谓内容具体确定，因此本质上确属于纯粹的商业广告，这种情形下的商品展示只能构

成要约邀请。但具体商品的点击购买页面则不同，此类页面中通常包括待售商品的名称、

型号、规格、价款、支付方式、实物照片、发货方式等信息，在收集到的境内外法院裁判中，

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争议，都认定这类商品下单页面符合要约内容具体而确定的要求。

对于受要约人是否只能是特定人这个要件，学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要约应

向特定人发出；〔２７〕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限制过于绝对，一项向不特定多数人做出的意思

表示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视为要约。然而这些学者对所需满足的条件的限定也不尽

相同，〔２８〕归纳起来除了重复上述两项法定的要约构成要件之外，还包括“应当具有向不特

定（多数）受要约人履行合同的能力”。但这一限定之合理性值得怀疑，因为，履行能力的

问题甚至不应影响合同可否成立生效，更不应影响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构成要约。

所以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要件是意思表示的发出者是否有受其意思表示拘束的意

思，即所谓是否具有受要约拘束的意思。而对此必须通过意思表示的解释予以查明。而

无论要约或要约邀请均属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因此对其进行解释应从受领人的角度出

发，探究受领人的认识可能性，适用客观解释或规范解释的规则查明意思表示的规范意

义；包括对字面意义的解释、系统解释、对与表示相关的情事的查明、正当利益解释、善意

解释（诚实信用解释）、交易习惯等因素，其共同作用于对规范表示意义的确定。〔２９〕 观察

主要购物网站的商品点击购买页面，〔３０〕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立即购买”、“立即抢购”等

点击按钮，并且在页面显著位置基本都有“现在有货”、“配送至 ××地区（系统自动识别
ｉｐ地址而给出默认地址，消费者可重新选择），预计送达时间”、“通常需要 Ｎ天发货”、
“精确送达时间请于结账页面查询”、“库存中仅剩 Ｎ件（更多商品正在运送途中）”、“Ｎ
日内无理由退换货”等说明。笔者认为，从不特定第三人的角度观之，这些标注与说明都

有较为明显的暗示商家“一经接受即成立合同”或愿意接受其表示之拘束的意思。当消

费者在商品点击购买页面上点选了“加入购物车”，链接进入商品暂存页面，在此页面上

再次选定商品，或消费者直接点击“立即购买”等按键，在链接页面上均会出现要求消费

者再次确定所选购商品的名称、型号（此处往往会设置商品的链接，供消费者再次确认）、

数量、价格、送货方式及配送费用、送货地址、付款方式等，然后可以点击“提交订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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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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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军著：《合同法》（第３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２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６９页。
有学者认为条件是：（１）必须明确表示其作出的建议是一项要约而不是要约邀请；（２）必须明确承担向多人发出
要约的责任，应当具备在订立合同后向不特定的受要约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第６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６９页。张民安、王红一主编：《合同法》，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８－４９页。也有学者认为条件是：（１）包含合同必要条款且确定、清楚；（２）条款明示其为要约或根据环境、文意
可以合理推断其意思为要约或不需进一步接洽便可以采取某种行动。参见王银自：《不特定要约法律适用研

究》，《政法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４５页。
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４，ｓ．５１８－５２４．
笔者统计的网站包括亚马逊、京东、当当网、苏宁易购、苹果官网、天猫、小米、１号店等国内主要网站。



入结算中心”或“结账”等按键，然后链接到付款页面，在此页消费者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

可接受的付款方式进行选择。上述购买过程中的各个步骤，依据意思表示受领人（买方）

视角，从中皆难以解释出商家保留了最终是否订约的可能性。〔３１〕 当然，笔者在此只是提

出基本的路径进行普遍观察，至于个案当中的情形，应当由法院进行判断。

（二）问题类型及价值判断之正当性

在此背后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于购物网站的商品标价点击购买页面属于要约亦

或要约邀请的不同认定，可能在当事人之间造成不同的权利义务分配。仅从合同成立的

角度来看：若认为商品点击购买页面属于要约，则当事人的下单行为即可能构成承诺，而

合同即告成立，因此商家需受合同之拘束，在合同没有效力瑕疵的情形下，商家即负担依

合同确定的发货等义务；而如果认为商品标价点击购买页面仅属于要约邀请，则买方的下

单行为仅构成要约，商家通过掌握最终承诺的决定权而保有使合同成立或不成立的可能，

也就是说虽然买方已下单，商家并没有发货的义务。由此，两种模式仅在合同成立问题上

就可看出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从整个体系效应而言更不需赘言。这样的问题

从民法问题的类型而言，应当属于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３２〕 也因此，这里的问题即转化

为“是否应当将网站标价页面认定为要约”的问题。虽然通过上述的解释与归入，从技术

层面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但是也不能回避对于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规则，即从实质与

形式两个层面证明做此种判断可能的正当性。〔３３〕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学者观点不一，认为网站标价页面属于要约邀请的学者多

数都提出了类似的论证理由：其一是面对不特定多数的下单，商家有履约不能的风险；其

二是防止相对人支付不能的风险。有学者指出，“业者避免损害赔偿责任及防止相对人

支付不能风险，向来被德国通说承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３４〕但这首先并不是一个针对内

含价值判断的风险分配问题的妥当的论证方法，且这种风险分配的正当性难道不容置疑？

在商家履约不能的风险方面，学者提出，如果认为网站商品标价页面属于要约，则面

对不特定受要约人，商家可能负担无数的合同，最终因供货不足而承担违约责任。因此，

从利益状况考虑，不宜认定商品展示网页具有受要约拘束的意思。〔３５〕 这是一种仅从商家

利益出发而未顾及相对人信赖可能性的考量，即使从教义学角度论证，也很难得出完全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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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笔者为此进行了调查问卷统计，截至本文写作时共回收问卷二百余份，问卷结果中，超过９３％的调查者认为在
消费者“下单”之后卖家有义务发货。在合同成立的问题上，近７０％的消费者认为点击“提交订单”即为合同成
立时间，另２％补充认为（若卖家只接受线上付款）则买家付款之后合同即成立。虽然统计样本数量仍较少，但
依然大致可判断一般消费者对商家意思表示及交易过程的理解。

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第９４－９５页。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第１０４－１１６页。
吴瑾瑜：《论网站标价错误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８７期，第４６页。
朱晓?：《“切糕王子”案例报告》，载《北航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辑（总第６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８月版，第
３１４－３２９页。德国学者亦多以此为由。冯震宇：《网路商品标错价格出售后得否撤销意思表示？》，《台湾法学杂
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吴瑾瑜：《论网站标价错误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８７期；李淑
如：《网路购物标价错误之法律解析》，《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



顾及表意人（商家）主观意思（哪怕这种意思未能表达于外或为受领人可查知）的结论。

如果要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来看，消保法本身属于民事的特别法，消费者本身应当受到弱

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３６〕但是如果仅考虑商家（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是否连强势意义上

的平等对民事相对人的保护都达不到？在相对人支付不能的风险问题上，其实在网购环

境下，对于消费者而言，商家的资信能力同样也是存疑的。也就是说，在网购环境中相对

方的资信能力对买卖双方而言都是风险。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产生正说明了在商家对相对

人支付能力存疑的同时，消费者对商家资信亦存顾虑。因而若仅以相对人支付不能的风

险作为商家保有更有利缔约地位的理由，也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另外，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目前主要的购物网站都可以

做到并事实上已经做到存货数量提示和销售数量控制，在无货的情况下都无法点击购

买。〔３７〕在相对人支付不能的风险上，现在绝大多数网站都设有信用卡支付、储蓄卡直接支

付、第三方平台担保付款等多种形式，商家若对消费者一方的支付能力有所顾虑，完全可

以选择“货到付款”之外的其他途径。因此，作为商家“值得保护的利益”这一价值判断的

事实基础早已不复存在，技术手段的发展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线上支付等交易模式的革新

早已将其解决了。

当然，并不是说网站标价页面不能仅仅是要约邀请，这当然也可以成为商家选择的交

易模式，但是商家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和网站标价页面的意思表示，以能够让不特定第三

人理解的方式表明其不愿受标价页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保留最终是否缔结合同的选择

权，〔３８〕不能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否则消费者就具有了值得保护的信赖。

作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依然必须从形式的层面进行论证，即满足体系强制的

要求和类似问题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３９〕 本文将在后续两个部分对体系强制的问

题进行分析讨论。

三　缔约过程的特别规制———格式条款与自动回复

对网站标价点击购买页面的性质除以意思表示的解释进行判断之外，还需要进一步

讨论购物网站规则、网站或商家自动回复的效力问题，才能最终确定网购合同是否以及何

时成立。

（一）购物网站规则的相关规定及其效力

格式条款的问题对消费者合同而言虽早已不鲜见，但在网络交易的环境下，由于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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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哪怕在“双十一”等主要的网购热潮期间，商家也能够预先设定抢购的数量，而购物网站的后台系统也能够做到“抢

购”的数量控制，在指定商品数量售罄的情况下，网页显示该货品已无库存或已下架，彼时根本无法下单及付款。

若仅在商品点击购买页面最下角标示“本页仅为广告”也并不足以使意思表示的受领人明确商家作为表意人保

留了缔约与否的可能性，因为依然必须从页面的其他内容进行客观规范解释，且我国《合同法》第１５条第２款规
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因此，仅标明广告并不为已足。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第１０９页。



网站大都存在单方制定的网站规则，因此消费者的权利可能会受到（不是网站自营的情

况下）〔４０〕作为平台的网站和作为出卖人的商家的双重格式条款限制。尤其鉴于网站规则

约束范围之广泛性，及此类规则在具体每笔交易过程中的“隐身性”，导致了问题的进一

步复杂化。在现有的网站规则中，大多专门针对合同缔结过程特别设置了规则：网站上展

示的商品和价格等信息仅仅是要约邀请，消费者的订单将成为订购商品的要约；只有在卖

方将消费者在订单中订购的商品从仓库实际直接向其发出时（以商品出库的确认邮件或

短信为标志），双方之间的合同才成立；且如果消费者在一份订单里订购了多种商品，而

网站商家只向消费者发出了其中部分商品的发货确认电子邮件或短信，那么商家和消费

者之间的订购合同仅就该部分商品成立。〔４１〕 此类格式条款的效力如何？是否及如何影

响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成立？我国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有认为此类规则“排除了其

商品陈列系要约以及消费者基于要约进行承诺的权利，其实质和后果是赋予了 ××公司
单方决定是否发货的权利并免除了××公司不予发货的违约责任，但这是对消费者基于
一般的消费习惯所认知的交易模式的重大改变，因而对消费者的合同利益会产生实质的

影响，购物网站对此应当作出合理的、充分的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该项特别约定，并判断

选择是否从事此项交易”。〔４２〕 也有认为“该约定并未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

符合法律规定”。〔４３〕 或“条款内容没有违背公平原则，导致权利义务失衡，申请人可以根

据个人情况选择是否接受协议条款”因而认定该条款直接有效。〔４４〕

１．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

对于格式条款而言，我国《合同法》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导致学
者间针对这两条的适用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而实务中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我国主流观

点认为第３９条第１款应当被视为订入规则。〔４５〕 这种观点值得赞同，但是当然也会有困
境。各国在格式条款订入问题上的规定主要是看格式条款提供方是否进行了明示的提

示，使合同相对方有可能以可合理期待的方式知悉，相对方是否以明示或默示方式表示接

受该条款。〔４６〕 其共同点在于，并不对格式条款进行实质审查，不关注格式条款的适用者

对双方权利义务是否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反观我国《合同法》第３９条第１款的规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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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在“自营”与否的界定上，２０１７年１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京东“自营”案以“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并非适格被告”，一审裁定驳回了消费者的起诉（裁定原文尚无法获取）。即在平台未向消费者披

露真实供货主体，且在商品销售中使用了平台公司、集团公司及其他（实际供货）子公司共同商号标注“自营”的

情形下，排除了平台责任。这一裁定殊值疑问。

统计的网站包括亚马逊、京东、当当网、苏宁易购、苹果官网、天猫、小米、１号店等国内主要网站，除了天猫之外，
其他所列购物网站几乎均有此类规定。

参见宁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等系列案件判决。

参见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陈某诉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判决。类似理由的还有宋某与深圳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

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５页。周清林：《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
力层次》，《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８５－１９３页。刘璐、高圣平：《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规则研究》，《广西社
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７２－７４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５条第２款，《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４１条第１款，《荷兰民法典》６∶２３３（ｂ），《卢森堡民法
典》第１１３５－１条等。



条款提供者的提示说明义务似乎仅限于“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那么问题就在

于，非免除或限制格式条款提供者责任的条款是否可以不经相对人同意甚至在相对人不

知悉的情况下订入合同。于此依然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即是否得限制缔约相对方的

意思自治。根据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除非是涉及诚实信用或公序良俗

的违反，否则不应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４７〕 因此，除非能论证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在此有

基于诚实信用或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否则即不能在未经相对人充分知悉并同意的情况下

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而对此款规定，即使以目的论的扩张使格式条款提供者的提示义务

强化，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更遗憾的是司法解释也未对此做出回应，致使司法实践难以得

到妥当的指引。２０１３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推
进，将格式条款使用人的提示说明义务扩大到“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尽管

格式条款中仍有诸多内容可能被排除在提示范围外，但相比合同法的规定已是重大进步。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的规定，购物网站的规则中针对合同缔结的
上述规定，是否属于提示说明义务的范围？前已述及，将网站标价下单页面确定为要约或

要约邀请，两种模式在合同成立问题上的差异就可看出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根本性

影响。且若依我国现实中各网站规则所定：商家以商品出库的确认邮件或短信作为承诺，

双方之间的合同才成立，且网店规则还表明如果网站商家只向消费者发出了其订单中的

部分商品，那么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订购合同仅就该部分商品成立。这样的网站规则实

已将买卖合同由诺成转变为要物合同，并且与不特定消费者在网站购物中可能获得的规

范性理解并不相符，当然应该属于“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因而网站必须履

行“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的义务。

在格式条款提示义务方面，有法院认为“购物网站并未尽到提请注意的义务。特别

是没有在消费者提交订单之前予以明确提示，故××公司关于‘使用条件’的相关条款应
视为没有订入合同，当然也不应对消费者发生效力”。〔４８〕 而有的法院认为“×公司要求注
册用户必须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注册用户在了解协议内容后可以自行选择判断是否

在该网站上进行注册和交易；从页面展示效果看，×公司以加粗加黑字体显示《用户协
议》第×条第×款，提醒注册用户在注册时注意协议中的特别约定。注册用户在 ××网
站上必须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才能注册成为会员进而完成商品选择和购买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公司对协议的内容已经作出了合理的、充分的提示”。〔４９〕 由此，至少有几个
方面或许可作为司法实践中综合判断是否满足“显著方式”及足以使不特定消费者知悉

的标准：（１）注册用户时应当使格式条款是否直接显示，还是仅以链接出现；（２）是否要求
注册用户必须完成阅读才可注册，亦或并不需实际点开即可完成注册，甚或不需勾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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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第１１４页。
参见宁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宋某与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同样，该案之判决认为该格式条款属公平条款，“并

无加重消费者一方义务，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情形”。据此，则依据《合同法》第３９条的规定，似无继续讨
论应如何提醒消费者之必要。



经阅读并知悉”这种商家免责声明即可注册；（３）网站规则字体字号清晰、语言通俗明确
与否；（４）用户提交订单前的商品标价页面是否有显著提示等。〔５０〕

２．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

我国购物网站中大量“以发货通知作为承诺，且若仅有部分商品发货则合同仅在这

部分商品上成立”类型的规定，除了适用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之外，还应当受到格式条款

内容控制的审查。正如《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８条对有评价可能性条款的禁止，其中第一款
对于承诺期限的规定，“使得（格式条款的）使用人保留不适当地长或不够特定的承诺期

间或拒绝要约的期间或提供给付的期间的条款”；并且根据该法第３０６ａ条，此规定是不能
被规避的。若经营者有此类格式条款，即使符合订入控制，也因属于内容控制中的禁止而

不生效力。这正是针对诸如我国大量购物网站中以不确定的发货时间、随意以发货可能

性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４０条通常被理解为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规
定，但该规定太过局限，正如前文中给出的案例，这导致法院在案件裁判的过程中对于

“免除其责任”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认定不一。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２６
条第２款做出了一定松动，将应受到内容控制的格式条款放宽到“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然而这仍难以直接说明购物网站中关于发货为承诺的规则是否可归入，法院目前只能通

过扩大解释或目的论的扩张而将此情形包含在内。我国在民法典合同编总则及电子商务

立法中应当考虑增设针对网站规则一类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的规定。〔５１〕

（二）网站自动回复与卖方缔约特别义务规范

１．自动回复的性质与效力

在当事人缔约过程中，应当如何认定自动化意思表示或“电子代理人”的自动回复的

性质，这一问题在网购环境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目前的网购交易模式下，大多数网站

会在消费者下单后自动发送一封邮件至消费者的注册邮箱。其内容大致包括“感谢您在

××购物！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的订单，即将为您安排发货”、预计送达日期、送货方式、送
货地址及“此邮件仅确认我们已收到了您的订单。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发货确认的电子

邮件，通知您我们已将您订购的商品发出时，方构成我们对您的订单的确认，我们和您之

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等内容。我国法院的案件中尚未见对此类邮件的争议，而德国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对这一类型的自动回复邮件已有裁判，学者也对此有所关注。

在我国各购物网站现状下，现实的问题是，若商家的自动回复中载明“此邮件仅确认

我们已收到了您的订单。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发货确认的电子邮件，通知您我们已将您

订购的商品发出时，方构成我们对您的订单的确认，我们和您之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

是否能发生效力？这也系于商家的网站标价页面性质的认定。如上所述，我国多数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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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上，诸多Ｃ２Ｃ的交易往往比Ｂ２Ｃ做的更好，诸如代购、二手物品交易等，买方往往会在商品标价页面以加
粗彩色大字号标明下单前请先与买家联系、代购商品不一定能保证代购到等说明。在未尽提示义务的法律后果

上，笔者赞同未订入合同说，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９条对此已有规定，即产生一项撤销权。
这一问题并非本文主旨论题，不再展开论述，并不表示这一问题之重要性弱于前述问题。



网站的标价页面应当被解释为要约，而消费者的下单（或许还包括付款）则是承诺，则合

同即已成立。在合同成立后，商家即使在自动回复中载明此类“规避条款”，合同的效力

仍不受影响。〔５２〕

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必须对商家自动回复的性质进行界定。因其若将消费

者的下单视为要约，则商家的承诺必然需要适当的形式，而在处理完针对网站标价页面性

质的讨论之后也必须对网站的回复进行认定，才能判断网购合同是否成立。而我国如果

今后购物网站也将其相关格式条款按照上述标准满足了“订入控制”的要求，且其商品标

价页面不再做出使不特定消费者误解其为要约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在实质上改变了目前

网购的规则。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在网站的自动回复中直接明示

合同成立，或者订单已经被商家接受。这自然应该是明示的承诺。通说也认为有“将于Ｎ
日内发货”或者“预计于 ×月 ×日配送”此类记载者应当被认定为承诺的表示。〔５３〕 在德
国“笔记本案”的判决中，法官认为“您的订单正由发货部门处理，感谢您的订购！”已构成

一项有效的承诺。〔５４〕 而如果回复中只是表示“已经收到订单”，又当如何认定？学者普遍

认为若是仅有收到订单的通知，仅能视为订单意思表示的到达，不能构成一项有效的承

诺。这一问题的具体判定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只能交由个案判断，也因此可能产生

法院间处理不一致的问题。另外，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商家都会为了转移风险而在自动回

复的措辞上慎之又慎，可以想见商家未来会对其自动回复做何种语句调整。

２．可预见的问题：缔约过程中经营者义务的特别规范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若未来网站商家调整了网站标识，致使标价页面仅被认为是要约

邀请，而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目前并没有针对网络购物或电子商务的合同缔结过程中

经营者义务的特别规范，则这些立法中的漏洞必将成为另外的可能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害

的原因。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２ｉ条第１款第３项的规定，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必须
不迟延地通过电子途径向顾客确认其订单的到达。我国台湾地区也通过“行政院消费者

保护委员会”公告的“网路交易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指导原则”规定了经营

者立即回复确认的义务，并且“经消费者再确认后，交易契约成立”。〔５５〕 我国台湾地区

“经济部”还专门针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承诺的义务及期限进行了规定：“企业经营者对

下单内容可于下单后二工作日内附正当理由拒绝，若未拒绝则为接受下单”。〔５６〕 此类规

定，都是对电子商务中经营者行为的规范，正因为有此类规定的存在，即使是德国或我国

台湾地区将网站标价页面认定为要约邀请，而把消费者的下单认定为要约，也有上述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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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震宇：《网路商品标错价格出售后得否撤销意思表示？》，《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第２０４页；李
淑如：《网路购物标价错误之法律解析》，《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１３５期，第１３６页；张瑞星：《网路购物机
制之微调———从购物网站标价错误之数件判决谈起》，《智慧财产评论》２０１１年４月第九卷第一期，第１８页。
吴瑾瑜：《论网站标价错误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８７期，第４８页。
ＢＧＨ，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２６．１．２００５ＶＩＩＩＺＲ７９／０４，ＭＭＲ２００５，２３３．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中明示：“不论此种交易业者于网路上所刊登之广告系属要约或要约引诱，

只要买方下单，有了成交确认信函后，买卖契约即已成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ｐｃ．ｇｏｖ．ｔｗ／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ｉｄ＝４４４，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经济部”：“零售业等网路交易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第五点第一项，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ｙ．ｇｏｖ．ｔｗ／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４．
ａｓｐｘ？ｎ＝ＣＢ３Ｆ３Ｃ８２Ｃ７Ｆ９Ａ７００＆ｓ＝７９５Ｃ３Ｃ２０ＢＦＢＢＡ２Ｆ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营者的行为规制条款，不至于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无可救济的侵害，在我国未来民法典合

同编总则及电子商务法的立法中应当考虑采纳。

四　标价错误与“重大误解”

我国法院在处理标价错误案件中，对合同的成立与效力的认定已是莫衷一是，对与此

相应法律效果的认定更是多种多样。在判断合同不成立的情形，法院有认为存在缔约过

失责任者，〔５７〕也有不支持继续履行而未论及缔约过失者。〔５８〕 判断合同成立的情形中，法

院有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应当继续履行者，〔５９〕也有认为合同可因重大误解 〔６０〕或显失公

平〔６１〕而撤销者，还有认定为消保法上价格欺诈者。〔６２〕 此种法律效果认定的差异本质上

依然是法院对个案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别。但实际上，法院对法律效果的判定也应

当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其中在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上，根据本文前述的分析，在无法从

网页标价页面中解释出商家不愿受其表示约束而保留缔结合同与否可能性的情形下，不

应认为网页本身属于要约邀请。而购物网站的规则若未能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则不满足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关于订入控制的要求，消费者可以撤销这一格式条款。
另外其关于发货才是承诺的格式条款也因违反第２６条第２款关于内容控制的要求而不
生效力。在现有结构下，网站商品展示页面虽然标价错误，但消费者却已点选下单，根据

“解释先于撤销”〔６３〕的原则，此时商家在商品标价页面所做出的表示（标定的价格），在客

观规范意义上与作为消费者的受领人通过下单而作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因此合同在

网站所标定的（错误的）价格之上成立。而这种情况下，商家是否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

及其司法解释、《合同法》中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而撤销？

德国由于其错误制度本身建立在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阶段错误的前提下，在网络标

价错误问题上也秉持这一原则，根据错误发生的原因所发生的阶段而进行重要性的区分。

但德国学者也承认在电子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区分错误发生的阶段有一定的困难，〔６４〕要看

表意人的表示意思是否在无错误的情况下形成的，而只是在对外表示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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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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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参见秦某诉某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陈某诉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上诉案。

参见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宋某与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参见宁某某诉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淄博某经贸有限公司与凤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聂某某诉义乌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陈某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杨某诉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某贸易有限公司诉王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施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张某某与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秦某某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王某与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

诉案。

参见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ＢＧＢ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４，ｓ２７８，Ｒｎ３４．Ｒｅ
ｉｎｈａｒｄＳｉｎｇｅｒ，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２０１１，§１１９，Ｒｎ７．ＨｅｌｍｕｔＫｈｌｅｒ，ＢＧＢ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
３３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９，ｓ６９。
Ｚｃｋｅｒ，ＭüＫｏＢＧＢ，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Ｒｎ．１８６，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２．



例如商家的操作者由于看错了一个过时的价目表，并依此向顾客做出表示，或者如果表意

人的计算基础并无错误，而是在价格的计算过程中发生了错误，则此时在其内在意思与表

示之间都并无不一致，因此不属于重要的错误。〔６５〕 即使是在软件错误的情形，也要区分

软件的使用功能所在，仅是作为数据传输还是数据加工。如果是仅服务于数据传输的软

件发生错误，因其仅处于表示的阶段，则属于可撤销的表示错误，〔６６〕而如果是服务于数据

处理的软件程序发生的错误，则应归属于表示内容的形成阶段，因此应该属于动机错误而

不可撤销。同样地，如果是操作人员的错误输入，也要看这个错误发生在意思形成的阶段

还是对外表示的阶段。〔６７〕 但由于德国法院多将网站标价仅认定为要约邀请，也因此，标

价错误就是发生在要约邀请阶段的错误，若要使此类错误得到救济，将会带来理论上的困

境。诸如“笔记本案”这一典型案例中法院的处理，法院首先认为标价页面仅为要约邀

请，而在消费者下单之后，经营者的自动回复构成了承诺。经营者标价的错误发生在数

据传输的软件，经营者雇员输入的为２６５０欧元，经过软件传输后显示为２４５欧元。这
一错误属于表示错误，可以撤销。并且特别指出，虽然错误发生在要约邀请阶段，但该

要约邀请继续作用于电脑自动回复而形成的承诺的意思表示，因此可以适用错误的撤

销权。〔６８〕 对此，德国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不应遵循，

因其不当扩大了对于《德国民法典》第１１９条第一款第二种情形（重要的动机错误）的适
用范围，通过类似案例的个案考量将逐渐从临界点到临界点，终将使得动机错误完全被纳

入重要错误之中。〔６９〕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中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主要继受自德国，因而理论中也

是采取动机错误与表示阶段错误之区分而判断错误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第８８条第１
项中但书的规定：“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似源自日本

民法。据此，若表意人对于错误的发生有过失，则其无法行使撤销权。我国台湾地区学界

对于此处的“过失”究竟何种过失众说纷纭，现今多数学者及司法判例采取具体轻过失标

准。〔７０〕 但正如这一但书规定对传统意思表示错误案件所造成的困扰，在网络标价错误的

领域，这一但书对于撤销权的限制也是造成最多困境的原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于网络标价页面本身性质的判断。〔７１〕

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依学界通说即担负着传统民法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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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参见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８，３１９２。
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０５９７６．
Ｈｏｅｒｅｎ／Ｓｉｅｂｅｒ／Ｋｉｔｚ，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Ｒｅｃｈｔ，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９，Ｔｅｉｌ１３．１，Ｒｎ．１３２．ＬＧＫｌｎＭＭＲ２００３，４８１．ＯＬＧＨａｍｍ
ＮＪＷ１９９３，２３２１．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１１９，Ｒｎ．３６．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ＮＪＷＲＲ１９９０，１１６．
ＢＧＨ，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２６．１．２００５ＶＩＩＩＺＲ７９／０４，ＭＭＲ２００５，２３３．
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ＢＧＢ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Ｒｅｃｎｔｓ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２．Ａｕｆｌ．，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５，§１４，Ｒｎ．４３ｆｆ．Ｈｒ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ｃｈｔ，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Ｒｎ．５３０．
认为抽象轻过失的标准过于严苛，发生错误的表意人鲜有无过失者，若是认其为抽象轻过失，则无异于让表意人

基本丧失了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重大过失又过于宽松，让表意人得以行使撤销权的机会太多，有

碍交易安全。参见黄右昌著：《民法诠解总则》（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４年版，第３９４页；郑玉波著：《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９页。
吴瑾瑜：《论网站标价错误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８７期，第５６页。



制度的功能，但两部法律中都没有订明其构成要件，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通意见》）第７１条有所规定。
但该规定并未明确如德国民法一般区分错误发生的阶段或类型，而是按照错误发生的对

象进行列举，且在其所列举的项目中，并没有包含“价格”，则网络标价错误的情形究竟是

否能够适用？若从条文进行推论，价格理应也属于与所列举事项同等的对合同内容有重

要意义的因素。〔７２〕 与此同时，还必须满足“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其实这一构

成要件与德国民法对错误的界定极为近似，〔７３〕从中亦可解释出：错误只能是发生在意思

已经正确形成之后的对外表示阶段，这一内在要求。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而言，对表意人一

方纯粹基于动机错误而做出的意思表示不赋予其撤销权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几乎为

世界各国立法之共识。因此，德国学说和裁判关于标价错误案件中错误形成阶段的内容

可供我国司法参考。且若将网站标价点击购买页面本身认定为要约，则并不会产生德国

学者所质疑的不当扩大动机错误的危险。

在消费者是否具有合理信赖的问题上，我国台湾地区曾有法院以消费者对于商品售

价表示的错误存有认识可能性，从而欠缺值得保护的信赖，若不允许经营者撤销其错误的

意思表示将有违诚信原则〔７４〕的理由而赋予了经营者撤销权。这样的做法并非妥当，且

与其法律的规定有违。依其“民法典”第９１条，相对方是否具有合理的信赖并不影响合
同是否成立，也不影响合同是否可撤销，而只是应否赔偿的问题。法院之所以如此不当

处理，其实是由于其立法中的无过失要件对撤销权的限制所迫。我国民法关于“重大

误解”的规定并没有把相对人不存在合理信赖作为撤销的要件，因而法院也不应以此

作为是否允许撤销的事由。在撤销的后果方面，我国《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和《合同法》
第５８条的规定仅处理了因错误而撤销中过失的问题，并未言及相对人信赖的问题。则
是否可以理解为即使相对人不存在合理信赖也应进行赔偿？对此，笔者认为“合理信

赖”的内含中包含着“无过失”而不知的要件，正如《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２条中所规定的：
受损一方知道或因过失而不知道（应当知道）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的，不发生损害赔偿

义务。因此，相对方若经规范解释认定其并不存在合理信赖，则虽由撤销受有损害也不能

获得赔偿，可资我国司法实践考量借鉴。

但对于德国现今的网站标价错误是否可撤销的相关规则，笔者认为对我国司法而言

仍有进一步考量之余地。即使在法院得以通过经营者举证认定确实存在系统传输错误或

操作人员在表示阶段的输入错误的情形，亦即在德国法中可撤销的“表示错误”的情形，

仍需在具体情形下再次对经营者之行为进行审查。因网络交易中，存在以低价吸引眼球、

扩大关注度和点击量的广告方式。因此不能仅以合同价格低于通常市场价格甚或低于成

本价来判断消费者一方是否存有合理信赖。如在我国台湾地区，Ｄｅｌｌ电脑就先后两次标

·９５１·

网络购物标价错误的法律规制

〔７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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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法中若是打错小数点，或写错数字，写漏一个零之类的情形，其本质上都属于表示错误，只是反映在标价

之上。且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视作是某物的“特性”。

德国民法传统上对于错误的界定是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而后期通过法律解释的发展，通说逐渐采纳的定义为

意思与外在表示的规范含义之间的不一致。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Ｃ．Ｈ．
Ｂｅｃｋ，２００４，ｓ５１５，Ｒｎ．２２．
“台北地方法院”９４年度消简上字第７号民事判决。



价错误，被认定为存在故意。〔７５〕 我国也有法院在裁判中注意到了此类情形，殊值肯定。〔７６〕

五　余　论

判断网络标价点击购买页面的性质应当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运用意思表示解释的规

范解释方法予以客观判断。从不特定意思表示受领人的角度观之，若无法从网页标价页

面中解释出商家不愿受其表示约束而保留缔结合同与否可能性的情形下，不应认为网页

本身属于要约邀请。而作为格式条款的购物网站的规则若未能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则不

满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关于订入控制的要求，消费者可以撤销这一格式
条款而使其不发生效力。网站购物规则中关于“发货才是承诺”的格式条款则因违反第

２６条第２款关于内容控制的要求而不生效力。若经营者的关于网络标价仅为要约邀请
的格式条款符合了订入控制的规定，且经营者规范其网络标价点击购买页面，使其并无使

消费者信其为要约的合理信赖，则还需判断其在消费者下单之后的电子自动回复的效力。

为此，我国应当通过电子商务法等立法明确电子商务的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义务的相关

特别规范，包括自动回复、承诺期限等。在合同被判定成立并发生效力的情形下，若商

家的标价错误属于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合同法》中关于“重大误解”的构

成要件，则商家可撤销合同，在消费者存在合理信赖而受有损害的情形下，应当对消费

者进行赔偿。

风险分配的内在逻辑及法政策正当性。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一方依然是处于弱势，

甚至是比寻常线下交易的消费者更为弱势。而且经营者或商家对于其商品标价本来就应

当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此类错误的风险无论从其造成者或可能的控制者而言，都只能是

商家一方。并没有理由将此类风险推至不特定消费者来承担。而且只有将这样的风险分

配给经营者，才更有可能促使其革新技术、调整和规范其行为。更何况这样的分配并未超

过一般民法规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不可谓对商家不利。有部分观念认为只有保护电商

才是保护市场，殊不知在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的信心是否亦是市场赖以生存的根基。保护

消费者的权益从法政策而言，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对弱势群体进行特别保护，对消费信

心的保护和对消费的鼓励，本质上也是保障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因其整体法律

背景可能与我有异。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在错误论制度中“无过失”要件的引入对撤销

权构成的限制，致使其在多数相关问题的讨论上不得不顾及法律后果即利益关系的安

排而迂回或绕开条文所造成的困境。对此不得不细查。尤其在网络相关法律问题上，

我国的实践较国外诸多国家都更为丰富甚或发达，在法律判断的结论上必须更加慎重

考量，未必亦步亦趋。

我国关于错误制度的规定所使用的词句为“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院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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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迷茫，在网络标价错误的案件中也有体现，〔７７〕在未来民法典的立法中，应当使用

“错误”一词，避免误解，正本清源。而在民法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言，世界各国通例对于

表意人一方纯粹基于动机错误而做出的意思表示均是不认为其具有重要性，因而不赋予

其撤销权的。但无论采取何种错误制度的理论，其中的核心问题，即可撤销之错误的范围

与边界问题，申言之，主要即动机错误在哪些情况下应当属于可撤销的具有重要性的错

误，本就是一个应当由立法做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但我国过去的立法中一直没有明确

意思表示错误的构成要件，直到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都依然没有规

定，未来司法实践将何去何从，殊值探讨。

［本文为２０１３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网络环境下意思表示错误
问题研究”（１３ＳＦＢ３０２４）和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法错误论之继受与
本土化”（１４ＣＦＸ０７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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